
發 還 保 證 金 委 託 書 

本人         投標花蓮縣政府豐田農地重劃區      段      地號抵費

地，有關保證金之發還，因本人不便親自到場辦理，特委託         代為

領回前開土地所繳之保證金票據相關事宜，如有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

 

 

此致 

花蓮縣政府 

 

 

委託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

住址：  

受託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

住址： 

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
